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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为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

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为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调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莱大金” ）提供担保的额度，具体

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调整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为全资子公司蓬莱

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中为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提供的10,000万元担

保，现调整为15,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7.47%，担保期限为2020年2月15日至

2021年12月31日期间所发生的授信业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4日

2、注册地点：蓬莱经济开发区振兴路81号

3、法定代表人：金鑫

4、注册资本：13,000万元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钢结构制造、安装，风力发电塔架及基础制造，电站锅炉辅机制造（不含锅炉），海洋石

油钻井平台制造；货物进出口（法律法服务设施上报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7、与本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8、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已审计

）

2020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218,740,207.61 2,964,410,587.71

负债总额

1,438,632,192.68 1,779,170,669.79

净资产

780,108,014.93 1,185,239,917.92

项目

2019

年度

（

已审计

）

2020

年

1-9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334,072,703.19 1,493,123,970.14

利润总额

152,538,445.56 237,901,264.36

净利润

129,972,184.78 202,216,074.7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公司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全资子公司与

银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蓬莱大金提供担保，能够满足蓬莱大金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 蓬莱大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可控

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234,500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

计的净资产比例为116.8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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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1月3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11月26日以直接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金鑫先生主持，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以通讯投票表决方式， 一致通过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为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为蓬莱大金提供担保，能够满足蓬莱大金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 蓬莱大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可控

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为向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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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1月3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刘伟杰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2,832,0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769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4,399,1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38%。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28人，代表股份1,287,231,172股，占总股本的47.933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持有公司5%（不含）以

下股份的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23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5,060,4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88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议案1以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议案2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议案1至4均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

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本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有

效期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7,231,172票。同意票为1,286,910,972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反对票为253,2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票为67,0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4,740,219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6725%；反对股数为253,2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35%；弃权股数

为67,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0%。

2、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蒋健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7,231,172股。同意股数为1,286,477,891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4,307,138股。

2.02、选举何澜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7,231,172股。同意股数为1,286,407,890票。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4,237,137股。

3、审议通过《关于为临汾市德兴军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7,231,172票。同意票为1,286,428,072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票为736,1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票为67,0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4,257,319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4.1298%；反对股数为736,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62%；弃权股

数为67,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0%。

4、审议通过《关于为凤凰全域东方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7,231,172票。同意票为1,286,420,072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反对票为744,100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弃权票为67,00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4,249,319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3.9717%；反对股数为744,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43%；弃权股

数为67,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金奂佶、 陈伊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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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

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投资” ）的通知，神州通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进行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

）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是

124,470,000 25.43 10.04

2020

年

10

月

20

日

2020

年

11

月

27

日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上步支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

（

股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

股

）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

股

)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

%

）

未质 押 股 份

限售 和 冻 结

数量

（

股

）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

%

）

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89,464,303 39.5 236,470,000 112,000,000 22.88 9.04 0 0 0 0

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4,000,000 4.36 28,160,000 28,160,000 52.15 2.27 0 0 0 0

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2,128,000 4.21 35,000,000 35,000,000 67.14 2.82 0 0 0 0

黄绍武

14,362,431 1.16 0 0 0 0 10,771,823 75

合计

609,954,734 49.22 299,630,000 175,160,000 28.72 14.13 0 0 10,771,823 2.48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52,75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8.6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26%，对应融资余额16,25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75,16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8.7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13%，对应融资余额52,850.0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处置、其他收入等

多种方式获取的资金。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实质性因素。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提前回购、追加保证金等方式防范平仓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发行的韩元债券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香港全资子公司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发行

人” ）于2019年12月6日发行的有担保韩元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0年12月6日支付本

期债券自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12月6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

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韩元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规模：3000亿韩元；

2、发行期限：3年；

3、年利率：2.40%；

4、担保机构：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担保发行人妥为支付根

据债券表明应付的所有款项；

5、起息日：2019年12月6日；

6、兑付日：2022年12月6日。

二、韩元债券本次付息情况

1、计息期限:2019年12月6日至2020年12月6日;

2、付息日:2020年12月6日。

三、本次付息方案

发行总额3000亿韩币的本次支付利息为72亿韩币（税前）。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0年12月4日在韩国预托结算院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通过韩国预托结算院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发行人支付利息款至债券本息支付代理银行，由代理

银行通过韩国预托结算院（Korea� Securities� Depository）清算系统拨付至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

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

六、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债券利息按照韩国所得税法应当分别缴纳14%的企业所得税和

（14%的企业所得税的）10%的地方所得税。 债券持有人开户的证券公司将分别按14%的企业所得税和

（14%的企业所得税的）10%的地方所得税代扣，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向当地

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东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分域街18号捷利中心22楼

法定代表人：周启民

联系人：张秀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774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2、担保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刘绍勇

联系人：曹俊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翔三路36号

联系电话：021-22330873

邮政编码：201100

网址：www.ceair.com

3、主承销机构：KB证券株式会社(KB� Securities� Co.,Ltd)

地址：11F,� 50,� Yeouinaru-ro,� Yeongdeungpo-Gu,� Seoul,� KOREA

法定代表人： Kim� Sung� Hyun

联系人： Park� Jae� Hyung

联系电话： +82-2-6114-1011

邮政编码：07328

4、托管人：Kookmin� Bank� Myeoung-Dong� Corporate� Banking� Center

地址：2F,� 51,� Ulji-Ro,� Jung-Gu,� Seoul,� KOREA

联系电话：+82-2-2073-2685

邮政编码：04539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

2020-072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18,644,8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的股东吴其超，拟在减持计划公告后

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

持有公司股份18,644,8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的股东黄春生，拟在减持计划公告后以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以上

减持方式中其中集中竞价交易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至2020年12月31日内

进行，大宗交易、协议转让交易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至2020年12月31日内

进行。 减持计划结束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

●截止2020年11月29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吴其超、黄春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截止

2020年11月29日，吴其超持有公司股份18,644,8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黄春生持有公司

股份18,644,8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5%）。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其超

5%

以上非第一 大股

东

18,644,892 6.25% IPO

前取得

：

18,644,892

股

黄春生

5%

以上非第一 大股

东

18,644,893 6.25% IPO

前取得

：

18,644,893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吴小翔

22,056,978 7.39%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王惠明

18,644,893 6.25%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黄春生

18,644,893 6.25%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59,346,764 19.89%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

额

（

元

）

当前持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吴其超

0 0.00% 2020/10/27～2020/11/29

其他方式

0-0 0 18,644,892 6.25%

黄春生

0 0.00% 2020/10/27～2020/11/29

其他方式

0-0 0 18,644,893 6.2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无。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

持价格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龙大肉食

公司股票代码：002726

信息披露义务人：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事处庙后

通讯地址：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事处庙后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0二0年十一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权益变动

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上市公司

、

龙大肉食 指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龙大集团

指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2020

年

8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期间所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累计减少

5.0000%

的行为

（

其中

，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上市公司

1.0000%

的股份

；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上市公司

4.0000%

的股份

）

本报告书 指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

证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名称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169787929F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法定代表人 宫明杰

住所 山东省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事处庙后

注册资本 陆仟柒佰玖拾陆万元整

经营期限

1993

年

07

月

17

日至

2023

年

07

月

16

日

主要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速冻调制食品

、

龙口粉丝

、

粉条

、

粉丝

、

粉皮

；

服装

、

家俱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

；

食品加工机械

、

包装物品的制造

、

销售

；

进出口业务

（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

、

日用品

；

餐饮

、

住宿的服务

；

室内外装饰

；

种子加工

、

生产

、

销售

；

果蔬

、

林业种植

；

热力生产和供应

；

新能源材料研

发

、

制造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及持股比例 宫明杰及宫学斌合计持股

64.17%

，

其他股东持股

35.83%

通讯方式

0535-771736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宫明杰 男 董事长 中国 烟台 否

2

宫学斌 男 董事 中国 烟台 否

3

张德润 男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烟台 否

4

刘宝青 男 董事 中国 烟台 否

5

赵方胜 男 董事 中国 烟台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

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资金需求。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减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8月10日向上市公司提交了减持告知函，计划在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即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

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19,965,779股）。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及股份回购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根据减持比例不变的原则做相应调整。 2020年

10月23日-11月04日上述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已减持9,982,8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上述减持计划的9,982,921股未减持外，不排除在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 若今后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龙大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57,83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81%。

本次权益变动后，龙大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07,923,8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81%。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变动前后拥有的权益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龙大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57,83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81%，为上市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龙大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07,923,8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81%，仍为上市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0年11月27日期间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减少49,

914,316股，占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5.00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9,982,858股，占所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的1.00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9,931,458股，占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4.0000%。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上述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没有其他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龙大集团已作的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方面的承诺共有两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龙大肉食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作股份限售承诺，内容如下：

1、 除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老股公开发售

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上

述价格相应调整），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10%；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二）其他承诺

龙大集团于2017年6月28日向上市公司提交了承诺函，内容如下：

龙大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龙大集团郑重承诺自即日起六

个月内（即自2017年6月28日至2017年12月27日）不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

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份。

龙大集团将严格遵守所作的以上承诺，并请公司董事会严格督促。

如违反上述承诺，龙大集团减持公司股票所得收益均归公司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

律责任。

二、以上承诺履行情况说明

（一）、上述承诺（一）的履行情况

1、承诺1、3履行情况

龙大肉食于2014年6月26日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截至2017年6月2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

首发前股份限售期已届满，上述第一项和第三项承诺已履行完毕。

2、承诺2的履行情况

2018年6月8日，龙大集团协议转让所持9.9988%的上市公司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于2018年6月15日

完成。此次转让在锁定期限届满后的第一年（2017年6月26日-2018年6月25日）内，减持数量未超过发

行人总股本的10%，未违反此承诺。

2018年8月17日，龙大集团协议转让所持10%的上市公司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于2018年8月31日完

成。 此次转让在锁定期限届满后的第二年（（2018年6月26日-2019年6月25日））内，减持数量未超过

发行人总股本的10%，未违反此承诺。

2019年2月12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股份限售承诺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豁免龙大集团及宫明杰、宫学斌先生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时所作出的部分股份限售承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经2019年3月1日的上市公司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了龙大集团的“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有意向减持，每年减持数

量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10%” 的承诺。

2019年5月23日，龙大集团协议转让其所持9.91%的上市公司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于2019年6月14

日完成。 《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日（2019年5月23日）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限售承诺相关事宜的议案》日之后。 故，本次转让不再受该承诺的限制，不存在

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二）、上述承诺（二）的履行情况

龙大集团在2017年6月28日至2017年12月27日期间，未发生任何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

在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情形（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严格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3、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7717760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明杰

日期：2020年11月3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莱阳 市食 品 工

业园

股票简称 龙大肉食 股票代码

00272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山东省莱阳 市龙 旺 庄

街道办事处庙后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权益 的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157,838,200

股持股比例

：

15.81%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拥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49,914,316

股

变动比例

：

5.00%

变动后持股数量

：

107,923,884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10.81%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 在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注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股份减持事项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内未在二级市场

买卖龙大肉食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明杰

日期：2020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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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0年11月30日在

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于2020年11月2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在原有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再生资源销售” ，并对《公司章

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计算

机

、

打印机

、

网络设备等信息类产品的开发

、

生

产

、

销售

，

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工程集成

，

贵

金属投资和销售

，

通信设备

、

电线电缆

、

光纤光

缆

、

电缆光缆附件

、

激光音视类产品

、

集成电路

、

电子元器件

、

照明电器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铜材

生产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计算

机

、

打印机

、

网络设备等信息类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工程集

成

，

贵金属投资和销售

，

通信设备

、

电线电缆

、

光纤光缆

、

电缆光缆附件

、

激光音视类产品

、

集成电路

、

电子元器件

、

照明电器的开发

、

生

产

、

销售

，

铜材生产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务

，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再生

资源销售

。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

《宏图高科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临2020-048号）。

（二）《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2020年12月16日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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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

际生产经营情况，在原有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再生资源销售” ，并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

修改。

一、变更经营范围情况

公司因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废旧金属等再生资源回收与批发销售业务，拟在原有经营范围“计

算机、打印机、网络设备等信息类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工程集成，贵金属投

资和销售，通信设备、电线电缆、光纤光缆、电缆光缆附件、激光音视类产品、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照

明电器的开发、生产、销售，铜材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中，增加“再生资源销售” 。

二、修改《公司章程》情况

基于上述经营范围变更事项，拟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如下：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 围

是

：

计算机

、

打印机

、

网络设备等信息类

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计算机应用软

件及系统工程集成

，

贵金属投资和 销

售

，

通信设备

、

电线电缆

、

光纤光缆

、

电

缆光缆附件

、

激光音视类产品

、

集成电

路

、

电子元器件

、

照明电器的开发

、

生

产

、

销售

，

铜材生产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

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 围

是

：

计算机

、

打印机

、

网络设备等信息类

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计算机应用软

件及系统工程集成

，

贵金属投资和 销

售

，

通信设备

、

电线电缆

、

光纤光缆

、

电

缆光缆附件

、

激光音视类产品

、

集成电

路

、

电子元器件

、

照明电器的开发

、

生

产

、

销售

，

铜材生产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

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

再生资源销售

。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最终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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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2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2月16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68号719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12月16日

至2020年12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可通过以下平台进行投

票：

1、投资者可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投票，即登陆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股票交易系统，进入其

“网络投票”菜单中进行投票，因各证券公司股票交易系功能菜单的设计存在一定差异，投资者若无法

进入网络投票菜单，可提前向其指定证券公司客服询问解决。

2、投资者也可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先行注册，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后即可投票。 具体操作详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

的使用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122 *ST

宏图

2020/12/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会前登记：股东可在会议登记日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

2.�现场登记：股东及授权代表可在现场会议当日召开前进行登记。

注：股东参会资格以现场登记为主，其他登记方式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二）登记时间与地点

登记时间：2020年12月14日上午10:00～11:30，下午14:00～16:30

登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68号4楼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所需材料

个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其本人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原件登记；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经个人股东及代理人双方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个人股东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股东须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代理人须

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若为法定代表人，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均需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须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经法人股东和代理人双方签章的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

盖公章，代理人须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字）进行登记。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出席会议的，除满足上述要求外，还需提供中国证监会颁发

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为确保该部分股东能有效出席股东大会，建议其采用会前登记方式。

（四）登记步骤及参会要求

1.�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应将上述登记材料复印件传真至公司，并在传真上注明联

系人与联系电话；以现场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应将上述登记材料交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员。

2.�会议当日，股东及授权代表应携带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原件等材料以备律师进行股

东资格验证。

六、

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025）83274692

传 真：（025）83274780

联 系 人：赵一帆、杨敏仪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2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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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项碧霄女士因工作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推选杨俊杰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简历附后），任期同本届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对项碧霄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忠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

个人简历

杨俊杰先生：1976年生，大专学历，涉外会计专业，2002年入职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历任

预算商控中心副总监、财务管理本部副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预算与商业分析中心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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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25号C栋中贝通信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5,938,04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1.36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

由董事长李六兵先生主持；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于力、吴艳琴、林家儒、徐驳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姚少军、陈铖、汤海滨因公务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5,938,045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许桓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贝通信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贝通信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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